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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招商智远瑞丰双季红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合同变更的征询意见公告

经招商智远瑞丰双季红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管理人”）与托管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托管人”）

协商一致，管理人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招商智远瑞丰双季红 1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的《资产管理合同》进行变更（以下简称“本次合同变更”、“本次变更”），

及同期变更《说明书》、《风险揭示书》、《托管协议》中涉及的相关内容。

本次合同变更涉及的主要内容为：

1、按照资管新规以及中国基金业协会的最新备案要求，对原资管合同按照

中国基金业协会最新《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内容与格式指引》的要求

进行了模板及条款更新。

2、为了更好服务投资者，将集合计划参与和退出的开放日和时间修订为：

本集合计划存续期内，本集合计划每周二、周三、周四（遇节假日不顺延）

为本集合计划的参与开放日，具体开放日以管理人公告为准，投资者可以在集合

计划的参与开放日参与本集合计划的业务。投资者参与开放日之后的 183 天（自

然日）的对应日为该笔份额的退出开放日，若遇节假日则顺延到下一个工作日。

在退出开放日，投资者份额由管理人办理自动退出。投资者的份额退出仅能在退

出开放日退出，其他时间不可以办理份额退出业务。

同时，退出的原则调整为 “自动退出”原则，即委托人投资者的份额在退

出开放日由管理人办理到期自动退出。

3、为了更好服务投资者，对管理人的业绩报酬计提基准以及方式进行了调

整，具体如下：

一、业绩报酬提取原则

当集合计划份额退出、终止或分红时，管理人将根据份额持有期间收益率计

提业绩报酬：

当集合计划份额退出、终止或分红时，管理人将对“退出份额或分红份额当

期实际年化收益率（R）超过业绩报酬计提基准（Mi）以上部分”按不同的分段

标准所对应的比例计提业绩报酬。其中，分红提取业绩报酬的频率不得超过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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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一次，因投资者退出集合计划，管理人按照资产管理合同的约定提取业绩报

酬的，不受前述提取频率的限制。

管理人主要依以下因素制定业绩报酬计提基准：（1）本集合计划的投资策略；

（2）本集合计划拟投资或已投资的大类资产组合的比例；（3）各类资产目前收

益水平及未来收益的可能变化趋势情况。业绩报酬计提基准不是预期收益和保证

收益率，不构成管理人对委托财产的任何承诺或担保，在某些情况下委托人仍可

能面临实际收益率达不到业绩报酬计提基准甚至本金受损的风险。

根据以上原则，管理人可以设置多个业绩报酬计提基准（Mi），并根据委托

人份额的实际年化收益率情况按照业绩报酬计提基准进行分段业绩报酬比例提

取安排。具体业绩报酬计算方法以本条第 2点“业绩报酬计算方法”为准。

二、业绩报酬计算方法

在集合计划的某一退出开放日或分红或终止日，管理人将对“退出份额或分

红份额当期实际年化收益率（R）超过业绩报酬计提基准（Mi）以上部分”按不

同的分段标准所对应的比例计提业绩报酬。分红时，若当分红金额不足扣减业绩

报酬时，业绩报酬以分红金额为限。

管理人可以设置多个业绩报酬计提基准（Mi），原则上 M1=4%/年，M2=5%/年，

管理人可以通过公告进行调整。

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份额当期年化收益率 R=（A-C）/C’×（365/T）×100%

表 业绩报酬计提比例及公式计算表

年化收益率（R） 业绩报酬计提比例 业绩报酬总额（H）的计提公式

R≤M1 0 H=0

M1＜R≤M2 R 超过 M1 以上部分的

40%；

H=(R-M1)×40%×T/365×K×C’

R＞M2 R 超过 M1 且不超过 M2

部分的 40%+R 超过 M2 以上

部分的 50%。

H=(M2-M1)×40%×T/365×K×C’

+(R-M2)×50%×T/365×K×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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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当分红金额不足扣减业绩报酬时，业绩报酬以分红金额为限，则分红时 H

=min[K×D,上述业绩报酬计提比例及公式计算表计算所得 H]。

其中，

R为当期实际年化收益率；

M1 为本集合计划的业绩报酬计提基准 1，M2 为本集合计划的业绩报酬计提基

准 2；其中 M1=4%/年；M2=5%/年。若本集合计划的 M1、M2 有所调整，将以管理

人最新公告的情况为准。

A为集合计划业绩报酬计提日累计单位净值；

C为委托人参与本集合计划时的累计单位净值；

C’为委托人参与本集合计划时的单位净值；

T为委托人份额的参与日（含）距本次业绩报酬计提日（不含）的持有期间

内的自然天数；

H为业绩报酬计提日管理人应计提的业绩报酬；

K为业绩报酬计提日委托人退出份额数或计划分红、退出时持有的份额总数；

D为每份额的分红金额；

注：上述业绩报酬计算方法对于集合计划在集合计划成立前参与的委托人份

额的参与日以集合计划成立日为准。

4、根据集合计划的参与及退出方式的调整安排，同时对集合计划收益分配

方式进行了调整，不特定在开放期首日进行收益分配，调整为在满足本合同约定

的收益分配条件前提下，管理人可以对计划份额进行收益分配，具体时间以及分

配方案由管理人根据本集合计划收益情况拟定。

5、按照资管新规以及中国基金业协会的最新备案要求，明确了集合计划的

投资经理为王曦、白建兴和贺亮明；

6、按照资管新规以及中国基金业协会的最新备案要求，对于指令的发送、

确认和执行等环节在集合计划合同中进行了明确。

7、按照中国基金业协会的最新备案要求，对原资管合同中涉及托管人的责

任承担条款进行了修改完善。

8、原托管协议主要根据原资管合同的修改对涉及的条款一并进行了调整。

招商智远瑞丰双季红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本次合同变更的修改内容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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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所附拟变更后《招商智远瑞丰双季红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

同》、《招商智远瑞丰双季红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招商智远瑞丰双季

红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风险揭示书》。拟变更的《资产管理合同》中明确修订

或补充的条款为原《资产管理合同》的补充和修订，与原《资产管理合同》条款

不一致的部分以变更生效后的《资产管理合同》为准。

根据《招商智远瑞丰双季红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中的相关

约定，管理人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于 2020年 11月 11日（星期三）9：

00至 2020年 11月 20日（星期五）15：00期间进行招商智远瑞丰双季红 1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本次合同变更的征询意见。本次合同变更征询期间，2020 年

11 月 11 日（星期三）9：00 至 2020 年 11 月 16 日（星期一）15：00 期间开放

办理委托人预约退出申请业务，将于 2020 年 11 月 23 日（星期一）进行退出确

认。

委托人应对其所持有的招商智远瑞丰双季红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份额于

2020年 11月 11日（星期三）9：00至 2020年 11月 20日（星期五）15：00

期间进行本次合同变更的回复意见。委托人同意本次合同变更的，无需进行操作；

委托人不同意本次合同变更的，请于合同变更征询期间办理预约退出；委托人

逾期未办理退出申请的，则视为委托人以行为表明其同意本次合同变更。

同时，欢迎投资者向管理人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提出宝贵的意见与建

议，管理人联系方式如下：

1、全国统一客服热线：95565

2、传真号码：0755-82943660

3、电子邮件：scyxb@cmschina.com.cn

如管理人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需变更本次合同征询意见时间，将另行

通知。根据《招商智远瑞丰双季红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的约定，

“变更事项自公告指定的日期届满的次工作日开始生效，对合同各方均具有法律

效力。本合同变更生效之日起，变更后的内容即成为本合同组成部分。” 招商

智远瑞丰双季红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本次合同变更事项自 2020年 11月 23日

（星期一）起生效。本次合同变更公告生效后，新参与招商智远瑞丰双季红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客户需签署变更后的《资产管理合同》。

mailto:scyxb@cmschina.com.cn


5

特此公告。

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11 月 10 日

附件：

1、《招商智远瑞丰双季红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拟变更后）

2、《招商智远瑞丰双季红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拟变更后）

3、《招商智远瑞丰双季红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风险揭示书》（拟变更后）






































































































































































































